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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5         证券简称：*ST 德豪        编号：2019—100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雷士照明通知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终止的公告 

 

 

 

 

特别提示： 

1、公司于2019年8月11日收到雷士照明发来的通知函件，主要内容为：其管

理层经过慎重的考虑与内部评估工作，宣布雷士照明已决定不再与德豪润达继续

推进德豪润达收购其中国照明业务的交易。 

2、公司留意到，雷士照明于2019年8月11日晚间披露了《有关出售雷士照明

中国业务大部分权益（目标公司70%股权）的非常重大出售事项及建议宣派特别股

息》的公告，提及： 

（1）2019年8月10日，雷士照明、耀能控股、控股公司、买方及KKR订立购股

协议，雷士照明及耀能控股有条件同意出售及买方有条件同意收购目标公司，而

对目标公司100%股权的估值为人民币5,559,010,897元；目标集团主要从事雷士照

明中国业务；交割后，雷士照明及KKR将分别间接持有目标公司权益总额中的30%

及70%； 

（2）在股东于股东特别大会上批准及交割的前提下，雷士照明董事会拟向于

待定记录日期名列雷士照明股东名册的股东宣派不少于每股股份0.9港元的特别

股息； 

（3）于交割日期后满12个月的当日开始至交割日期后满48个月的当日为止的

期间内，雷士照明应有权向控股公司董事会推荐一份A股上市的上市计划； 

总结而言，倘该等A股上市能够在人民币5,559,010,897元的基础上产生（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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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日期起计算）至少18%的（税后）年化内部收益率（合资格首次公开发售），

KKR应批准该A股上市计划，且雷士照明及KKR应促使该计划尽快实施及提供合理要

求的所有配合。该上市计划的实施应由雷士照明主导。 

3、截止目前，公司持有雷士照明870,346,000股，占其总股本的20.59%。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基本情况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豪润达”、“公司”、“本公司”）

因筹划对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冬雷及/或其指定的企业和其他第三方，以及雷士照明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士照明”）持有的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雷士光电”或“标的公司”）100%股权收购的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交易预计作价40亿元，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德豪润达，证券代码：002005）自2018年1月26日开市起停

牌，并于当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终止股权收购重大事项暨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1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并经深

交所同意，公司股票已于2018年7月2日开市起复牌。股票复牌后，公司继续推进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公司在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工作 

重大资产重组期间，公司聘请了相关中介机构对相关资产开展尽职调查、审

计、评估等各项工作，并与交易对手签署了框架协议。公司于2018年6月30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公司股票复牌且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79），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披露。 

在信息披露方面，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和申报；并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停牌期间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停牌进展情况公告；

在股票复牌后，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了一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终止的原因 

公司合作方/机构一直作为雷士照明拟出售资产的潜在购买方与雷士照明保

持接洽，2018年度公司也聘请了相关中介机构对相关资产进行了尽职调查、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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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等各项工作，亦向雷士照明提交了关于交易的方案。 

由于雷士照明作为香港上市的独立法人主体，其对资产的出售有独立的选择

及判断，包括但不限于资产的最终购买方、资产的范围、价格、支付方式等。2019

年8月11日，公司收到雷士照明发来的通知函件，主要内容为：其管理层经过慎重

的考虑与内部评估工作，宣布雷士照明已决定不再与德豪润达继续推进德豪润达

收购其中国照明业务的交易。鉴于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终止。 

同时，公司留意到，雷士照明于2019年8月11日晚间披露了《有关出售雷士照

明中国业务大部分权益（目标公司70%股权）的非常重大出售事项及建议宣派特别

股息》的公告，公告提及： 

（1）2019年8月10日，雷士照明、耀能控股、控股公司、买方及KKR订立购股

协议，雷士照明及耀能控股有条件同意出售及买方有条件同意收购目标公司，而

对目标公司100%股权的估值为人民币5,559,010,897元；目标集团主要从事雷士照

明中国业务；交割后，雷士照明及KKR将分别间接持有目标公司权益总额中的30%

及70%； 

（2）在股东于股东特别大会上批准及交割的前提下，雷士照明董事会拟向于

待定记录日期名列雷士照明股东名册的股东宣派不少于每股股份0.9港元的特别

股息； 

（3）于交割日期后满12个月的当日开始至交割日期后满48个月的当日为止的

期间内，雷士照明应有权向控股公司董事会推荐一份A股上市的上市计划； 

总结而言，倘该等A股上市能够在人民币5,559,010,897元的基础上产生（从

交割日期起计算）至少18%的（税后）年化内部收益率（合资格首次公开发售），

KKR应批准该A股上市计划，且雷士照明及KKR应促使该计划尽快实施及提供合理要

求的所有配合。该上市计划的实施应由雷士照明主导。 

3、其他说明 

截止目前，公司持有雷士照明870,346,000股，占其总股本的20.59%，为其单

一第一大股东。 

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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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十二日 


